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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證 券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並 明 確 表 示，概 不 就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LIMITED 

 

ISDN HOLDINGS LIMITED 

億 仕 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 新 加 坡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股 份 代 號：1656） 

（新 加 坡 股 份 代 號：I07.SI）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財 務 摘 要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8 年 2017年 變 動 百 分 比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收 入  162,104 145,027 11.8% 

毛 利   41,703  36,050 15.7%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年 內 溢 利 10,076 4,731 n.m.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2.55 新 分 1.21 新 分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的財務期間，董事會不建议派期中股息（2017 年上半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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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8 年上半年）之中期綜合業績，

連同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2017 年上半年）之比較數字。本集團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之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但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中期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8年 6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8 年 2017 年 

 附 註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 入 5 162,104 145,027 

銷 售 成 本  (120,401) (108,977) 

 
毛 利 

  
41,703 

 
36,050 

其 他 經 營 收 入 5 3,627 1,509 

分 銷 成 本  (12,066) (11,091) 

行 政 開 支  (15,296) (15,308) 

其 他 經 營 開 支  (155) (1,895) 

融 資 費 用 6 (416) (341) 

應 佔 聯 營 公 司 溢 利  637 616 

 

未 計 所 得 稅 前 溢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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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4 

 
9,540 

所 得 稅 8 (4,510) (2,862) 

 

期 間 溢 利 
  

13,524 

 
6,678 

其 他 全 面 收 入： 
   

其 後 或 可 重 新 分 類 至 損 益 的 項 目 
目： 

   

—換 算 海 外 業 務 產 生 的 匯 兌 差 額    

  換 算 海 外 業 務 的 溢 利/(虧 損)  395 (1,524) 

 

期 間 全 面 收 入 總 額 
  

13,919 

 
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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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017 年 

 附 註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下 列 人 士 應 佔 期 間 溢 利：    

本 公 司 權 益 持 有 人  10,076 4,731 

非 控 股 權 益  3,448 1,947 

    

  13,524 6,678 

        

下 列 人 士 應 佔 期 間 全 面 收 入 總 額：    

本 公 司 權 益 持 有 人  10,521 3,650 

非 控 股 權 益  3,398 1,504 

    

  13,919 5,154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10 2.55 新分 1.21 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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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財 務 狀 況 表 
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 

 
 

  
 
附 註 

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 

 千 新 元 

 
於 2017年 

12 月 31 日 

千 新 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 產 
    

非 流 動 資 產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27,872  27,326 

投 資 物 業  442  504 

土 地 使 用 權  1,323  1,338 

商 譽  11,686  11,686 

聯 營 公 司 權 益  19,223  18,352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165  316 

 

非 流 動 資 產 總 額 

  
60,711 

  
59,522 

 

流 動 資 產 

    

存 貨  53,386  50,003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 11 111,702  89,164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32,305  38,303 

 

流 動 資 產 總 額 

  
197,393 

  
177,470 

 

總 資 產 

  
258,104 

  
23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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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 

 千 新 元 

 
於 2017年 

12 月 31 日 

千 新 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 益 及 負 債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權 益     

股 本 12 70,981  70,981 

認 股 權 證 發 行  3,384  3,384 

儲 備  70,803  62,313 

  145,168  136,678 

非 控 股 權 益  18,259  15,214 

 

權 益 總 額 

  
163,427 

  
151,892 

      

非 流 動 負 債 

    

銀 行 借 款  105  159 

融 資 租 賃  1  82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  266 

 

非 流 動 負 債 總 額 

  
106 

  
507 

 

流 動 負 債 

    

銀 行 借 款  14,963  14,302 

融 資 租 賃  7  160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13 76,471  68,694 

即 期 稅 項 負 債  3,130  1,437 

   
94,571 

  
84,593 

 

總 負 債 

  
94,677 

  
85,100 

      

負 債 及 權 益 總 額 

  
258,104 

  
23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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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1. 一 般 資 料 

本 公 司 是 一 家 註 冊 成 立 地 點 及 總 部 均 位 於 新 加 坡 的 公 眾 有 限 公 司，並 於 新 加 坡 證 券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新 交 所」）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聯 交 所」）主 板 上 市。 本 

公 司 的 註 冊 辦 事 處 位 於 No. 10 Kaki Bukit Road 1，#01–30 KB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416175。 
 

直 接 及 最 終 控 股 公 司 為 Assetraise Holdings Limited（一 家 於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公 司）。 

Assetraise Holdings Limited 由 本 公 司 總 裁 兼 董 事 總 經 理 張 子 鈞 先 生 及 其 配 偶 唐 玉 琴 女 士 實 

益 擁 有。本 公 司 的 主 要 業 務 包 括 提 供 技 術 諮 詢、培 訓 服 務 及 管 理 服 務。 
 

本 公 司 股 份（「股 份」）現 於 新 交 所 和 聯 交 所 主 板 作 雙 重 上 市。 

2. 編 製 基 準 

本 公 告 中 所 載 的 中 期 業 績 並 不 構 成 本 集 團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 六 個 月的中 期 報 告, 而 是

從 該 報 告 中 摘 錄 的。 

 

該 等 截 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未 經 審 核 中 期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乃 根 據 新 加 坡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頒 佈 的 新 加 坡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34 號 中 期 財 務 報 告 及 聯 交 所 證 券 上 市 

規 則（「上 市 規 則」）附 錄 十 六 的 適 用 披 露 規 定 編 製。 

 

本 中 期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乃 以 歷 史 成 本 基 準 編 製。 

 

截 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未 經 審 核 中 期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所 採 用 之 會 計 政 策 及 計 算 

方 法 與 編 製 本 集 團 截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之 經 審 核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所 採 用 者 相 同。 

3. 採 用 新 訂 或 經 修 訂 新 加 坡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本 集 團 於 本 財 政 年 度 採 納 所 有 與 營 運 相 關， 並 於 本 財 政 年 度 有 效 的 新 訂 及 經 修 訂 新 加 

坡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和 新 加 坡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詮 釋。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109 號 金 融 工 具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115 號 來 自 客 戶 合 約 的 收 入  

新 加 坡 會 計 準 則 第 40 號 修 訂 本 轉 讓 投 資 財 產 

新 加 坡 會 計 準 則 修 訂 本 

     (2016 年 12 月) 

- 新 加 坡 會 計 準 則 第 28 號 修 訂 本 投 資 聯 營 公 司 和 合 資 企 業 
 

採 納 新 訂 及 經 修 訂 的 新 加 坡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和 新 加 坡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詮 釋 不 會 對 本 集 團 的 

會 計 政 策 帶 來 任 何 重 大 改 變， 也 不 會 對 本 年 或 往 年 的 呈 報 金 額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4. 分 部 資 料 

本 集 團 業 務 分 類 為 以 下 業 務 分 部： 
 

•      提 供 工 程 解 決 方 案 — 運 動 控 制 

•      其 他 專 業 工 程 解 決 方 案 

•      工 業 計 算 解 決 方 案 

 

分 部 業 績 指 各 分 部 在 未 經 調 配 企 業 開 支、租 金 收 入、應 佔 聯 營 公 司 溢 利、利 息 收 入 及 融 

資 費 用、及 所 得 稅 支 出 的 情 況 下 所 賺 取 的 利 潤。分 部 資 產╱負 債 為 分 部 進 行 經 營 活 動 而 

使 用 之 所 有 經 營 資 產╱負 債，其 為 分 部 直 接 應 佔 或 按 合 理 基 準 可 分 配 至 分 部。此 乃 就 資 

源 分 配 及 分 部 表 現 評 估 而 向 管 理 層 報 告 之 措 施。分 部 收 入 包 括 經 營 分 部 之 間 的 轉 移。該 

轉 移 乃 按 對 非 聯 繫 客 戶 出 售 類 似 商 品 的 競 爭 性 市 場 價 格 計 算。該 等 轉 移 乃 於 綜 合 時 抵 銷。 

概 無 經 營 分 部 已 被 合 併 而 構 成 上 述 可 申 報 分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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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 申 報 營 運 分 部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收  入

外 部 銷 售               126,948                 112,750                 31,071                   29,306                    3,179                     2,971                       906                           -                             -                             -                 162,104                 145,027 

分 部 間 銷 售                    9,224                     1,052                       697                        975                         93                          66                           -                             -                  (10,014)                   (2,093)                           -                             -   

136,172             113,802               31,768                30,281                 3,272                  3,037                   906                                               -   (10,014)              (2,093)                  162,104             145,027               

業  績

分 部 業 績                 12,246                     8,902                    5,675                     1,627                       110                        469                     (130)                        (71)                           -                             -                   17,901                   10,927 

應 佔 聯 營 公 司 溢 利/(虧 損)                       809                        740                           -                             -                             -                             -                       (172)                      (124)                           -                             -                         637                        616 

企 業 開 支 (531)                    (1,996)                  

租 金 收 入 175                     262                      

利 息 收 入 268                     72                        

融 資 費 用 (416)                    (341)                     

未 計 所 得 稅 前 溢 利 18,034                9,540                   

所 得 稅 (4,510)                 (2,862)                  

期間溢 利 13,524                6,678                   

資  產

分 部 資 產               144,014                 124,406                 40,897                   38,666                    2,937                     2,942                 13,865                     8,922                  (7,265)                   (6,789)               194,448                 168,147 

商 譽                    2,178                     2,178                    9,508                     9,508                           -                             -                             -                             -                             -                             -                   11,686                   11,686 

聯 營 公 司                    5,730                     4,688                           -                             -                             -                             -                   13,493                   13,664                           -                             -                   19,223                   18,352 

投 資 物 業 442                     504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32,305                38,303                 

綜 合 資 產 總 值 258,104             236,992               

負  債

分 部 負 債                 59,415                   53,609                 18,999                   14,109                       510                        491                       290                     2,777                  (7,265)                   (6,789)                 71,949                   64,197 

銀 行 借 款 及 融 資 租 賃 15,076                14,703                 

所 得 稅 負 債 3,130                  1,437                   

其 他 未 分 配 企 業 負 債 4,522                  4,763                   

綜 合 負 債 總 額 94,677                85,100                 

其  他  資  料

資 本 開 支

  —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1,188                        310                       487                        354                           -                              1                            6                            6                           -                             -                      1,681                        671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折 舊                       649                        641                       380                        347                            8                            3                         13                          47                           -                             -                      1,050                     1,038 

投 資 物 業 折 舊
                        19                            8                           -                             -                             -                             -                             -                             -                             -                             -                           19                            8 

其 他 非 現 金 開 支:

  — 土 地 使 用 權 攤 銷
                        17                          17                           -                             -                             -                             -                             -                             -                             -                             -                           17                          17 

  —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撇 銷
                           3                          49                         17                           -                             -                             -                             -                            15                           -                             -                           20                          64 

  — 陳 舊 存 貨 撥 備
                          -                          315                           -                            35                           -                             -                             -                             -                             -                             -                             -                          350 

  —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減 值 撥 備
                          -                            21                           -                             -                             -                             -                             -                             -                             -                             -                             -                            21 

  — 存 貨 撇 銷                         90                            3                           -                             -                             -                             -                             -                             -                             -                             -                           90                            3 

  — 撥 回 陳 舊 存 貨 撥 備
                       (34)                        (35)                           -                             -                             -                             -                             -                             -                             -                             -                          (34)                        (35)

工  程  解  決  方  案  - 

運  動  控  制
其  他  專  業

工  程  解  決  方  案
工  業  計  算  解  決  方  案 其  他 綜  合抵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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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 區 分 部 

本 集 團 在 三 個 主 要 地 區 營 運 — 新 加 坡（所 在 國）、中 國 及 馬 來 西 亞。 

基 於 客 戶 及 資 產 的 地 理 位 置 的 收 入 及 非 流 動 資 產 資 料 列 示 如 下： 
 

  來 自 外 部 客 戶 的 收 入  非 流 動 資 產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於 2018 年  於 2017 年 

  2018 年 

千 新 元 

 2017 年 

千 新 元 

 6 月 30 日 

千 新 元 

 12 月 31 日 

千 新 元 

新 加 坡 23,402 
 

23,502 
 

31,512 
 

34,128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中 國」） 113,235  103,480  23,322  22,891 

香 港 9,070  5,963  998  1,369 

馬 來 西 亞 4,074  3,572  903  904 

其 他 12,323  8,510  3,976  230 

  162,104  145,027  60,711  59,522 

         
 

(c)   有 關 主 要 客 戶 的 資 料 

 本 集 團 來 自 任 一 單 個 外 部 客 戶 的 收 入 均 不 足 10%。 

 

5. 收 入 及 其 他 經 營 收 入 

收 入 指 已 交 付 貨 品 的 發 票 價 值 減 去 貨 品 及 服 務 的 適 用 稅 項╱增 值 稅，再 撇 銷 本 集 團 內 公 司 

間 銷 售。 
 

本 集 團 其 他 經 營 收 入 分 析 如 下：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8 年  2017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其 他 經 營 收 入    

佣 金 收 入 520  79 

外 匯 收 益 818  – 

出 售 一 家 附 屬 公 司 權 益 的 收 益 180  101 

出 售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的 收 益 159  3 

財 務 收 入：    
— 銀 行 存 款 利 息 152  60 
— 借 予 一 家 聯 營 公 司 的 貸 款 利 息 116  12 

政 府 補 貼 92  53 

雜 項 收 入 978  401 

經 營 租 賃 租 金 收 入：    
— 投 資 物 業 17  30 
— 分 租 辦 公 室╱倉 儲 物 業 158  232 

物 業 管 理 收 入 80  195 

技 術 服 務 收 入 326  308 

撥 回 陳 舊 存 貨 撥 備 31  35 

 3,627  1,509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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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 資 費 用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8 年  2017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下 列 各 項 的 利 息 開 支：   

 — 銀 行 貸 款 365 323 

 — 信 託 收 據 28 9 

 — 融 資 租 賃 9 9 

 — 其 他 14 - 

  416 341 

    
7. 未 計 所 得 稅 前 溢 利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8 年  2017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未 計 所 得 稅 前 溢 利 乃 經 扣 除：   

 土 地 使 用 權 攤 銷 17 17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折 舊   

 — 確 認 銷 售 成 本 190 193 

 — 確 認 分 銷 成 本 124 81 

 — 確 認 行 政 開 支 736 764 

  1,050 1,038 

 投 資 物 業 折 舊 19 8 

 其 他 經 營 開 支 包 括：   

 —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撇 銷 20 64 

 — 陳 舊 存 貨 撥 備 - 350 

 —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減 值 撥 備 - 21 

 — 存 貨 撇 銷 90 3 

 — 外 匯 虧 損 - 1,437 

 — 固 定 資 產 撇 銷 1 - 

 經 營 租 賃 租 金 開 支 935 620 

    
8. 所 得 稅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8 年  2017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即 期 所 得 稅   

 — 新 加 坡 818 447 

 — 中 國 2,663 2,207 

 — 新 加 坡 及 中 國 境 外 1 - 

 — 過 往 年 度 撥 備 不 足 702 221 
    
 遞 延 稅 項：   
 — 子 公 司 收 益 預 扣 稅 9 126 

 — 過 往 年 度 撥 備 不 足/(過 度 撥 備) 317 (139) 

  4,510 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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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18年 及 2017 年 6 月 30 日 止 六個月，適 用 於 本 公 司 及 本 集 團 旗 下 在 新 加 坡 註 冊 成 立 的 實 體 的 企 業 稅 率 均 

為 17%。截 至2018年 及 2017 年 6 月 30 日 止 六個月，適 用 於 本 集 團 旗 下 在 馬 來 西 亞 及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實 體 的 企 

業 稅 率 分 別 為 25% 及 16.5%。 

 

對 於 本 集 團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中 國」）經 營 的 實 體，中 國 所 得 稅 根 據 中 國 相 關 法 律 法 規 按 適 用 稅 率 計 

算。於 2007 年 3 月 16 日，企 業 所 得 稅 法（「新 企 業 所 得 稅 法」）於 中 國 第 十 屆 全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第 五 次 會 議 

通 過，其 中 國 內 企 業 及 外 資 企 業 的 所 得 稅 率 統 一 為 25%，自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主 席 令 [2007] 第 63 號）。 

 

本 集 團 在 以 上 國 家 與 地 區 以 外 司 法 權 區 經 營 的 其 餘 實 體 概 無 應 課 稅 收 入 或 數 額 並 不 重 大。 

 

9. 已 付 股 息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8 年  2017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於 財 政 年 度 內 派 付： 

 

  

 就 上 一 年 度 支 付 豁 免 稅 項（單 一）末 期 股 息  

每 股 0.6 新 分 （2017 年：每 股 0.3 新 分） 

 

2,289 
 

1,282 

     
 

  

於 截 至 2017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後，董 事 會 根 據 單 層 免 稅 制 度 建 議 宣 派 末 期 免 稅 股 息 # 每 股 普 通 股 0.6 新 分

（2017 年：0.3 新 分），總 金 額 達 2,289,000新 元（2017年：1,282,000新 元）。於 報 告 期 末，建 議 末 期 股 息 並 無 確 認 為 

負 債。 

 

# 新 加 坡 已 採 納 單 一 公 司 稅 制，該 制 度 自 2003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據 此，居 民 企 業 就 其 應 課 稅 收 入 支 付 的 稅 

項 為 最 終 稅 項。股 東 取 得 的 所 有 派 息 毋 須 納 稅。向 全 體 股 東 派 付 的 股 息 毋 須 繳 納 預 扣 稅。 

 

10.   本 公 司 普 通 權 益 持 有 人 應 佔 每 股 盈 利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乃 按 下 列 數 據 計 算：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8 年  2017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就 計 算 每 股 基 本 及 攤 薄 盈 利 而 言 的 盈 利， 

即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年 度 溢 利 
 

10,076 

 

4,731 

        

 就 計 算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的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數 394,684,950 392,240,506 

     

股 份 的 加 權 平 均 數 已 計 及 截 至 2018 年 及 2017年6 月 30 日 止 六個月的 庫 存 股 份 變 動 的 加 權 平 均 影 響。 

 

已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對 本 集 團 於 截 至2018 年 及 2017 年6 月 30止 六個月的每 股 盈 利 並 不 具 有 攤 薄 效 應，原 因 是 其 行 

使 價 高 於 期 內 的 平 均 股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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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 

 2018 年  2017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貿 易 應 收 款 項，扣 除 減 值：   

 — 應收票據 4,979 6,247 

 — 第 三 方 80,023 58,119 

 — 聯 營 公 司 2,907 2,490 

 — 關 連 方 201 1,597 

  88,110 68,453 

        

 其 他 應 收 款：   

 向 被 投 資 公 司 提 供 資 金 4,550 4,532 

 應 收 投 資 者 款 項 3,611 3,536 

 墊 款 予   

 — 供 應 商 5,531 5,158 

 — 聯 營 公 司 596 122 

 — 關 連 方 91 138 

 按 金 335 530 

 給 予 聯 營 公 司 貸 款 1,988 817 

 到 期 本 票 1,307 1,280 

 雜 項 應 付 款 項 4,554 4,131 

  22,563 20,244 

 預 付 款 項 1,029 467 

  111,702 89,164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基 於 發 票 日 期 的 賬 齡 分 析 如 下： 2018 年  2017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30 天 以 內 38,855 32,554 

 31 至 90 天 27,843 20,473 

 90 天 以 上 21,412 15,426 

  88,110 68,453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為 免 息 且 通 常 於 30 至 90 天 內 到 期。根 據 為 將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售 予 銀 行 透 過 本 公 

司 附 屬 公 司 訂 立 的 銀 行 信 貸 協 議 所 作 的 應 收 賬 款 大 宗 保 理 安 排，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 的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包 括 金 額 為 824,000新 元（2017 年：566,000 新 元）的 第 三 方 貿 易 應 收 款 項。由 於 附 屬 公 司 

仍 然 保 留 與 客 戶 延 遲 或 拖 欠 付 款 有 關 的 風 險 及 回 報，因 此 該 等 保 理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計 入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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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 本 

  已 發 行 及 繳 足 

  普 通 股 數 目 

2016 年 

金 額 

2016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於 期/年 初 394,684,950 354,684,950 70,981 62,408 

 配 售 股 份 - 40,000,000 - 8,573 

 於 期/年 末 394,684,950 394,684,950 70,981 70,981 

       

本 公 司 的 普 通 股 並 無 任 何 面 值。 普 通 股 持 有 人 有 權 收 取 本 公 司 宣 派 之 股 息。 所 有 普 通 

股 可 以 在 無 限 制 的 情 況 下 投 一 票， 且 於 本 公 司 的 剩 餘 資 產 方 面 享 有 同 等 權 利。 

 

13.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2018 年  2017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貿 易 應 付 款 項：   

 — 應 付 票 據 3 1 

 — 第 三 方 39,116 30,935 

 — 聯 營 公 司 24 48 

 — 關 連 方 5,398 4,712 

  44,541 35,696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預 收 款 項—已 收 客 戶 墊 款 10,864 9,125 

 應 計 經 營 開 支 16,205 15,982 

 欠 付 聯 營 公 司 款 項 291 1,280 

 欠 付 非 控 股 權 益 720 716 

 其 他 3,850 5,895 

  76,471 68,694 

        
根 據 發 票 日 期 所 作 貿 易 應 付 款 項 的 賬 齡 分 析 如 下： 2018 年  2017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90 天 以 內 40,170 32,269 

 91 至 180 天 3,083 2,601 

 180 天 以 上 1,288 826 

  44,541 35,696 

    
    

貿 易 應 付 款 項 為 免 息 且 通 常 於 30 至 90 天 內 結 算。 

 

14.    報 告 期 後 事 項 
 

在中期業績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後至本公告日，本集團並沒有任何重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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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業 務 回 顧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我們的總收入由 145.0 百萬新元同比增加約 17.1 百萬新元或 11.8%至

162.1 百萬新元。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我們的整體毛利同比增加約 5.7 百萬新元或 15.7%至 41.7 百萬新元。 

我們繼續主要以中國為業務重心，於 2018 年上半年佔約 70.0%（2017 年上半年：71.1%），而

新加坡、香港及馬來西亞作為我們收入的其他主要來源，分別佔本集團 2018 年上半年收入

14.4%、5.6% 及 2.5%（2017 年上半年：15.5%、3.5%及 2.6%）。2018 年上半年，我們在中國大

陸、香港、越南、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總收入有所增長。 

我們集團的收入和毛利的增加, 是因為我們的運動控制解決方案和其他專業工程解決方案的需

求更強烈, 來自現有客戶以及新客戶, 特別是在中國和香港市場。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由於採用

了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 和工業 4.0, 從而提高了對運動控制工程解決方案的需求。我們集團

還得益于醫療器械製造商對精密控制系統的日益增長的需求。 

2018 年上半年，我們集團繼續為各行各業的客戶提供服務。面對各個行業的週期性起伏，我

們在各個領域的客戶群的多樣性為我們集團提供了穩定的收入來源。例如，在推出新的智慧

手機型號之前，我們集團從主要智慧手機品牌的原始設備製造商那裡收到了比以往更多的訂

單。    

下一步，我們將繼續利用我們作為新加坡和中國大陸運動控制解決方案市場領導者的優勢，

擴大我們的市場份額。我們在中國大陸、新加坡、泰國、越南、印尼和馬來西亞擁有大量的

銷售辦事處，這將使我們能夠調動銷售和行銷人員來吸引現有客戶，並將我們的產品推廣給

我們主要市場的新客戶，即中國大陸和新加坡，以及東南亞的其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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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前 景 

 

我們集團得益于其客戶日益增長的需求, 其收入在 2018 年上半年增長了 11.8%。 然而, 展望未

來, 商業環境開始顯現出謹慎的跡象; 跟隨 18 月的驚人增長之後, 半導體和電子行業似乎面臨

著一些阻力。 即將到來的貿易戰日益增多, 這也可能減慢增長勢頭。集團正審慎監察情況,並

與供應商及客戶緊密合作,以配合任何新發展。 

為了推動經濟增長, 我們集團將繼續在有針對性的行業中加強銷售和行銷工作, 以此為基礎, 並

擴大其市場和行業地位。醫療器械製造商對高科技精密控制系統對人工智能的需求不斷增加, 

對於人工智能領域需要加強服務, 環境保護和電動汽車等行業的持續發展也帶來了機遇。為我

們集團的核心運動控制和其他專門的工程解決方案企業, 因為企業和消費者尋求減少碳排。 

雖然工程解決方案行業的競爭依然激烈，但中國經濟正在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工業環境向自

動化工業環境過渡。長期來看, 這一持續的趨勢對我們集團的核心運動控制和其他專門的工程

解決方案業務是積極的, 它為工廠自動化、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和工業 4.0 提供了部件和解

決方案。 

我們將重點關注採用 4.0 工業製造策略的客戶, 這是世界上許多政府都非常鼓勵的策略, 例如中

國政府頒佈的 "中國製造 2025" 政策。我們集團將工業 4.0、人工智能、機器人解決方案和現

代鐵路運輸設備視為對我們業務特別重要的部門。這些也是當前和未來工業增長的領域。 

我們的地理焦點將繼續是中國和新加坡市場, 占我們 2018 年上半年的 收入約 84% 以上。不過, 

我們亦會繼續擴大在東南亞其它國家的業務, 例如越南、泰國和印尼。 

下一步，我們將通過戰略夥伴關係和/或其他形式的合作，探索新的機遇並開拓新的領域，包

括但不限於東南亞的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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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回 顧 

收 入 及 毛 利 率 

我們的總收入由 2017 年上半年的 145.0 百萬新元增加約 17.1 百萬新元或 11.8%至 2018 年上半

年的 162.1 百萬新元。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我們的整體毛利同比增加約 5.7 百萬新元或 15.7%至 41.7 百萬新元。 

2018 年上半年,我們的核心運動控制解決方案繼續保持增長, 這是由醫療設備製造商對高科技

精密控制系統的需求不斷增長所驅動的, 再加上客戶基礎和訂單日益增長, 特別是在中國和香

港。 

此外, 工業機器人在製造過程中採用先進和自動化的過程仍然是推動我們在東南亞地區, 包括

馬來西亞和越南業務的關鍵因素。 

其 他 經 營 收 入 

其他營業收入同比增加约 2.1 百萬新元或大于 100%，至 3.6 百萬新元。該收入增加的主要原

因是(i) 出 售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的 收 益約 0.2 百萬新元;(ii) 從供應商處獲取的傭金收入約

0.5 百萬新元;(iii) 技術顧問收入約 0.3 百萬新元; 以及 (iv) 凈外 匯 收 益約 0.8 百萬新元。 

分 銷 成 本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分銷成本同比增加約 1.0 百萬新元或 8.8%至 12.1 百萬新元。增長主要

是由于支付銷售人員銷售佣金的增長，分銷成本的增長與銷售的增長成正比。 

行 政 開 支 

2018 年上半年止的管理費用與同比而言相對穩定。 

其 他 經 營 開 支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其他經營開支同比減少约 1.7 百萬新元或 91.8%，至 0.2 百萬新元，減

少主要是由于没有外匯虧損。 

融 資 費 用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財務成本同比增加约 0.1 百萬新元或 22.0%至 0.4 百萬新元，主要原因

是銀行借款的增加，以至 2018 年上半年止的財務費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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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稅 開 支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所得稅費用同比增加约 1.6 百萬新元或 57.6%至 4.5 百萬新元，主要原

因是 2018 年上半年止的應課稅收入增加，而集團有效稅率從 2017 年上半年止的 30.0%降低至

2018 年上半年止的 25.0%，乃由於動用過往年度稅項虧損及稅項抵免以抵銷所得稅開支。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物業、廠房和設備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為 27.9 百萬新元，由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 27.3 百萬

新元增加了约 0.5 百萬新元或 2.0%，主要原因是 2018 年上半年止的 1.7 百萬新元的資本支出，

而減少部分則因 1.1 百萬新元的折舊所抵消。 

聯 營 公 司 的 利 益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聯營公司的利益增加约 0.9 百萬新元或 4.7%，主要原因是 2018 年上半

年大约 1.4 百萬新元的準股權貸款和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存 貨 

存貨增加约 3.4 百萬新元或 6.8%至 2018 年上半年度止的 53.4 百萬新元。主要是由於 2018 年

上半年度收入與 2017 年上半年度收入相比有所增加，還有訂貨單增加所致。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 

貿易和其他應收款項增加约 22.5 百萬新元或 25.3%至 2018 年上半年止的 111.7 百萬新元，主

要是由於 2018 年上半年度收入与 2017 年上半年度收入相比有所增加。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貿易和其他應付款項增加约 7.8 百萬新元或 11.3%至 2018 年上半年止的 76.5 百萬新元，主要

原因是客戶的預收款增加於訂貨單增加和業務增長導致貿易應付款增加所致。 

銀 行 借 款 

銀行借款增加约 0.6 百萬新元或 4.2%至 2018 年上半年止的 15.1 百萬新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7.3 百萬新元的銀行借款，該增加部分因 6.8 百萬新元的銀行還款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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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收 購 及 出 售 以 及 重 大 投 資 或 資 本 資 產 未 來 規 劃 

除了本公告中及本公司日期為 2016 年 12 月 30 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

截止本公告日期，集團無任何附屬公司和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或處置。 
 

流 動 資 金 及 財 務 資 源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之 營 運 資 金 由 內 部 資 源 及 銀 行 借 款 撥 資。 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約 為 32.3 百 萬 新 元，較 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約 38.3 

百 萬 新 元 下 跌 約 15.7%。 本 集 團 之 速 動 比 率 約 為 1.5 倍（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1.5 

倍 ）。 

截 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止，集 團 有 長 期 和 短 期 銀 行 借 款約 15.1 百萬新元。在 這 些 借 

款 中，一 年 以 內 到 期 的 銀 行 借 款 總 計 15.0 百 萬 新 元（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止：14.3

百 萬 新 元），而 超 過 一 年 到 期 的 銀 行 借 款 總 計 0.1 百 萬 新 元（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0.2 百 萬 新 元）。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融 資 租 賃 的 加 權 平 均 實 際 利 率 爲 年 利 率 4.84%（截 

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5.25%）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和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 集 團 並 無 固 

定 利 率 的 銀 行 借 款。包 括 融 資 租 賃的 0.1 百萬新元(於 2017 年 12 約 31 日止：0.2 百萬

新元) 在 內，集 團 的 總 借 款 總 計 達 15.0 百 萬 新 元（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14.5 百萬

新 元）。 
 

資 產 負 債 比 率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 本 集 團 之 資 產 負 債 比 率 約 為 10.4%（2017 年： 9.9%），乃 按 

借 款 總 額（包 括 借 款 總 額 及 融 資 租 賃 但 不 計 及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除 以 股 

東 權 益 總 額（不 計 及 非 控 股 權 益）得 出。 

資 產 負 債 比 率 增加 主 要 是 由 於 借 款 總 額 增加所 致。 
 

財 資 政 策 

本 集 團 已 採 納 審 慎 財 資 政 策，因 而 於 本 報 告 期 內 維 持 良 好 流 動 資 金 狀 況。本 

集 團 為 客 戶 之 財 務 狀 況 進 行 持 續 信 貸 評 審 及 評 估，致 力 減 低 信 貸 風 險。為 管 

理 流 動 資 金 風 險，董 事 會 密 切 監 察 本 集 團 之 流 動 資 金 狀 況，確 保 本 集 團 的 資 

產、 負 債 及 其 他 承 擔 之 流 動 資 金 結 構 不 時 符 合 其 資 金 規 定。倘 有 資 金 需 要，

我 們 可 能 向 銀 行 借 款，貨 幣 與 附 屬 公 司 功 能 貨 幣 一 致，作 為 外 匯 波 動 的 自 然 

對 沖。 我 們 沒 有 就 所 面 對 的 利 率 風 險 進 行 任 何 對 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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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匯 風 險 

本 集 團 之 外 幣 交 易 主 要 以 人 民 幣（「人 民 幣」）及 美 元（「美 元」）計 值。由 於 

中 國 內 地 所 產 生 之 若 干 零 部 件 採 購 乃 以 人 民 幣 計 值，故 本 集 團 面 對 貨 幣 風 

險。某 些 附 屬 公 司 拥 有 以 人 民 幣 和 其 他 貨 幣 計 量 的 資 產 和 負 債。本 集 團 面 對 

因 未 來 商 業 交 易 及 以 人 民 幣 計 值 之 已 確 認 資 產 與 負 債 所 產 生 之 外 匯 風 險。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並 無 承 諾 以 任 何 金 融 工 具 對 沖 其 外 幣 風 險。 
 

資 本 開 支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的 資 本 開 支 包 括 添 置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及 在 建 工 

程 約 1,681,000 新 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671,000 新 元)。 
 

僱 員 及 薪 酬 政 策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擁 有 合 共 868 名（2017 年 12 月 31 日：824 名）僱 員。員 

工 薪 酬 乃 參 照 市 況、個 別 僱 員 的 工 作 表 現 釐 定，並 不 時 進 行 檢 討。本 集 團 亦 

提 供 其 他 員 工 福 利，包 括 醫 療 及 人 壽 保 險。 
 

所 持 重 大 投 資 

除 於 附 屬 公 司 及 聯 營 公 司 之 投 資 外，本 集 團 於 本 報 告 期 內 並 無 持 有 任 何 其 

他 公 司 之 任 何 重 大 股 權 投 資。 
 

風 險 管 理 

或 然 負 債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並 無 任 何 重 大 或 然 負 債 或 尚 未 解 除 的 與 任 何 第 三 

方 的 付 款 責 任 有 關 的 擔 保。 
 

本 集 團 資 產 抵 押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約 0.3 百 萬 新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約 0.4 百 萬 新 元）已 抵 押 予 銀 行，以 作 為 授 予 本 集 團 之 一 般 銀 行 融 資 之 擔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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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市 及 首 次 公 開 發 售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自 2017 年 1 月 12 日（“上市日期”）起，股票便已在聯交所主板上市，首次公開募股籌集

到了約 700 萬新元（相當於 3780 萬港元）的款項淨額。在上市日期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之間

的期限內，根據招股說明書“未來計畫和所得款項使用”一節中規定的擬議應用，已使用約

6.6 百萬新元。集團將未動用的款項淨額存在香港持牌銀行的短期存款中。 
 

購 買、出 售 或 贖 回 本 公 司 上 市 證 券 及 註 銷 庫 存 股 份 

在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的財務期間以及至本公告之日為止，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均未購買、

銷售或贖回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建 議 期 中 股 息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止的財務期間，董事會不建议派期中股息（2017 年上半年：零）。 
 

企 業 管 治 

集團應用了《2012 年新加坡企業管治守則》（“新加坡守則”）中規定指南的原則、《香港

企業管治守則》的（“香港守則”）適用導則規定，正如《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規定，並遵守此類規定，為滿足保護股東利益、增

加長期股東價值等目標提供相關結構。新加坡守則和香港守則之間存在任何衝突時，集團應

遵守更加嚴格的規定。在截至 2018 年上半年內，集團遵守新加坡守則和香港守則，除了那些

已證明和公開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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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 守 新 加 坡 上 市 手 冊 和 香 港 標 準 守 則 

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手冊規則》1207（19）（“規則”）和《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正如香港上市規則附錄 10 規定，公司採用其自己的

內部合規守則，遵守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和標準守則中關於證券交易的最佳實踐，此類規定適

用於交易公司證券的所有高級職員。另外，具體詢問了所有董事，董事確定其在截至 2018 年

上半年止的財務期間遵守標準守則。 

在從公告公司季度業績之前的 30 天開始、以及在公告公司全年業績之前的 60 天開始、到相

關業績公告之日為止，不允許公司及其高級職員交易公司股票。 

預期集團董事、高管和主管始終遵守相關的內線交易法律，即使是在允許的交易階段內交易

證券，或者集團董事、高管和主管掌握公司的未公開股價敏感性資料、不會以短期對價交易

公司證券。 
 

審 核 委 員 會 

公司成立了以獲得了明確處理其權力和義務的書面職權範圍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在委員會的主要義務中，有一項是評審和監督公司財務報告流程和內部控制。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林汕鍇先生、蘇明慶先生和陳順亮先生。林汕鍇先

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本報告中的財務資料並未由公司的核數師審計或審查，但是審核委員會已經審查截至 2018 年

上半年止的財務期間的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認為此類業績遵守適用的會計準則、主板上市

規則的要求以及其他適用的法律要求，且已經做出適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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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載 中 期 業 績  

截 至 2018 年 上 半 年 止 之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isdnholdings.com) 刊 載。 本 公 司 截 至 2018 年 上 半 年 止 之 中 期 業 績 報 告 將 

適 時 寄 發 予 本 公 司 股 東 並 於 上 述 網 站 刊 載。 

 

承 董 事 會 命 

億 仕 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張 子 鈞 先 生 

主 席 及 董 事 總 經 理 
 

新 加 坡，2018 年 8 月 8 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董 事 會 包 括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張 子 鈞 先 生 及 孔 德 揚 先 生；以 及 

本 公 司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林 汕 鍇 先 生（主 席）、蘇 明 慶 先 生 及 陳 順 亮 先 生。 


